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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「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」中增訂一定規模以上之事業及工業區污水廠放流

口應設置自動監測（視）設施，以即時預警應變採取措施，降低影響程度，預計可掌握全國

56.8%廢水排放情形；另對廢水繞流排放等重大違規業者，亦要求設置自動監測（視）設施，

以嚴密監控避免再次違規；(二)公告「廢（污）水以未經許可登記之管線排放」、「調整廢

（污）水流向，使其未經許可登記之處理單元排放」等樣態為「水污染防治法」情節重大之

情形，主管機關得勒令停工或停業及以最高罰鍰額度裁處；(三)修正發布「違反水污染防治

法裁處不法利得稽查及裁處作業要點」、「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按日連續處罰執行準則」、「

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」及「違反水污染防治法通知限期改善或補正裁量基準

」，以建全裁罰制度，嚴懲違法，遏阻污染排放行為。 

三、挖子尾自然保留區係行政院農委會於民國 83 年 1 月 10 日依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指定公告之自

然保留區，面積 30 公頃，以水筆仔純林及其伴生之動物為主要保存對象，土地權屬新北市政

府，並由該府執行管理維護工作，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每年例行補助相關經費。有關本案涉

及違反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部分，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業於本年 10 月 3 日函請士林地方法院檢

察署偵辦，該署已受理偵辦中。另新北市政府農業局自案發起，每日均安排人員於該自然保

留區進行清潔維護工作，隨時監控現場是否有其他污染情事，目前未再發現污染案件，紅樹

林濕地生態亦逐漸復原中。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將促請新北市政府持續監測，定期紀錄，以

保持該自然保留區紅樹林生態體系之完整性。 

（十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國內運用市場獨占地位以致價格機能失衡

之現象，公平會應適時修正公平交易法，以維護消費權益問題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980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8-348） 

羅委員淑蕾就國內運用市場獨占地位以致價格機能失衡之現象，公平會應適時修正公平交易

法，以維護消費權益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公平交易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羅委員所提針對市場失靈，公平交易委員會就國內運用市場獨占地位以致價格機能失衡之現象

應進行修正公平交易法乙事，鑒於近年國內外有關社經情況快速變化，公平交易委員會業擬

具「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」經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查，前開修正草案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立

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5 次會議決議交經濟委員會審查。 

二、為使獨占規範能適時配合我國經濟發展現況，並考量管制行政資源合理分配，公平交易法修正

草案針對獨占規範之修正重點說明如后： 

(一)草案第 8 條規定修正授權主管機關視經濟發展情況之變動，適時調整獨占事業認定門檻

之公告金額外； 

(二)草案第 9 條明定獨占事業禁止之行為態樣； 

(三)草案第 48 條明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獨占規定之事業，得限期令停止、改正其行為或採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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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更正措施，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 千萬元以下罰鍰；屆期仍不停止、改正其行

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，得繼續限期令停止、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，並

按次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億元以下罰鍰，至停止、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

止。另經主管機關認定有情節重大者，最高得處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 10%之罰鍰

。 

三、是以，羅委員所提針對市場獨占以致價格機能失衡之現象，公平交易委員會業提出公平交易法

修正草案，藉由適時調整獨占事業認定門檻及提高行政罰鍰以提升執法效能，維護交易秩序

，保障消費者權益，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。 

（十一）行政院函送吳委員育昇就信用卡權益優惠揭露事宜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979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8-335） 

吳委員就信用卡權益優惠揭露事宜所提質詢，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確保信用卡權益優惠資訊充分揭露，「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」第 40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

第 3 項規定，發卡機構於辦理申請信用卡作業時，應以書面或電子文件告知申請人所提供之

各項權益、優惠或服務期間及適用條件，並載明調整頻率；且同辦法第 45 條第 2 款亦要求發

卡機構應將前開資訊揭露於其刊物或網站上。 

二、為強化對信用卡持卡人之保護，「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」第 19 條第 3 項亦規定，發卡機

構於核發新卡時所提供之權益或優惠，除有不可歸於發卡機構之事由外，於約定之提供期間

內未經持卡人同意不得變更，且於符合前開變更條件時，亦應於 60 日前以書面或事先與持卡

人約定之電子文件通知持卡人。 

三、本會將持續督導信用卡發卡機構落實前開規定，俾利持卡人充分知悉各項權利優惠之適用條件

，以保護持卡人權益。 

（十二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美國「向亞洲再平衡」（Rebalancing 
towards Asia）政策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978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8-327） 

有關黃委員對美國「向亞洲再平衡」（Rebalancing towards Asia）政策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外交

部研復如下： 

一、感謝黃委員之觀察與指教。誠如委員所言，現今美國政府面對財政緊縮的挑戰，此一挑戰對美

國外交政策會造成什麼影響，也一直是外交部密切關注的重點；特別向委員報告，美國與亞

太地區各國之間具有重要之外交、安全、經貿等關係，歐巴馬總統推動「向亞洲再平衡」政

策，旨在維繫亞太地區穩定之安全環境及植基於經濟開放、和平解決爭端及尊重普世價值與


